
附件1

吉林农业大学学科发展建设规划（2015～2020年）
编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明确学校未来一段时期学科建设的工作思路、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更好地总结分析十二五期间学科建设的成效与不足，树立科学的学科建设理念，营造良好的学科建设氛围，结合省巡视组的反馈意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以及学科发展实际，学校决定开展学科发展建设规划（2015～2020年）编制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紧密结合国家和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按照“凝练特色、打造优势、提升质量、增加效益”的思路，把握学科建设核心要素，科学合理规划，坚持统筹历史与未来、结构与布局、数量与质量、特色与内涵、局部与整体、级别与类别的关系，充分发挥学科建设在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实现学科建设目标最大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大化。
二、编制原则

——适应需求，瞄准前沿

根据国家，特别是吉林省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依托区域资源优势，瞄准学科发展前沿，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需求紧密结合的学科领域、研究方向，为吉林省乃至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凝练特色，提升优势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和“以特色求生存、以质量谋发展”的学科发展建设理念，理顺各种资源在学科建设中的分布，明确发展定位，优先发展国家以及吉林省现代产业发展急需的领域，分层次、有次序规划建设，积极探索新优势，找准切入点，创立新品牌。

——保障质量，措施可行
注重提高学科发展质量，统筹数量与质量关系，进一步把握学科建设中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服务能力等核心要素的质量保障机制建设，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学科建设质量的不断提升，推动内涵发展。

——广泛参与，营造氛围

树立学科成员在学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学科建设质量保障评价体系，调动学科成员参与学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团队精神，群策群力，共谋发展，积极营造学科建设的良好氛围。 
三、编制范围

1、按一级学科编制规划的学科共17个，分别为：

作物学  农林经济管理  植物保护   畜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兽医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园艺学   中药学   生物学   草学 
药学    农业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2、按二级学科编制规划的学科共7个，分别为：

应用化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技术经济及管理   社会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四、领导小组

组  长：秦贵信

副组长：孙少平  孙爱军  陈  光  徐文生
组  员：刘文丛  杜  锐  张东鸣  毛彦军  黄  海  钱爱东
        王丕武  赵兰坡  郝庆升  刘景圣  杨利民  刘洪章

宋述尧  董良杰  沈  强  周建忠  李士军
秘  书：齐  锰  赵  良

学校成立学科发展建设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科建设处。
五、工作安排

（一）传达文件  11月3日—11月5日，各相关学院、学科通过召开会议等方式传达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规划编制事宜。

（二）调研撰写  11月6日—12月7日，各相关学院、学科按照文件有关要求，开展规划的调研、撰写、论证等相关工作，填写《吉林农业大学学科发展建设规划书》（见附件2）。

（三）督导检查  12月8日—12月12日，以校领导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有关专家为成员组成督导组，听取相关学院各学科规划编制工作汇报（PPT汇报，每个学科30分钟以内），提出规划修改意见（专家评审日程安排见附件3）。
（四）修改报送  12月13日—12月19日，各学科根据督导组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对修改后的学科发展规划进行审核，并于12月19日前报送至学科建设处。

（五）汇总发布  12月31日前，学校汇总和发布《吉林农业大学学科发展建设规划（2015-2020年）》。

六、其他要求

（一）充分认识做好学科发展建设规划的重要意义。各学院、学科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找准本学科在国内、省内同类学科中所处的地位和未来发展前景，要与国家及吉林省地方产业发展相协调，要统筹好学科自身与学校整体定位之间的关系，要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位点合格评估、学位点动态调整等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二）各学院领导、各学科带头人要亲自抓，分解任务，统一协调，落实责任。各学科要组织学科骨干开展调研、集体谋划、分析论证，积极营造学科建设的良好氛围，确保规划质量高、目标明确、措施得力，并将规划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学科建设工作的重要依据。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要对规划编制的质量严格把关。
（三）认真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3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号）、《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意见》（吉发[2013]10号）等文件中关于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有关精神，准确把握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以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和学位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为参照，客观分析本学科基础，剖析问题，提炼经验，紧密围绕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明确建设目标。

（四）《吉林农业大学学科发展建设规划书（2015～2020年）》采取文字表述与数字量化相结合的方式，文字表述要突出重点、简明扼要，数字量化要科学合理，力求准确。

（五）各学科确定一名中青年骨干教师作为本次规划编制工作的联络人，负责规划编制过程中具体工作的沟通协调。请将联络人姓名、手机、QQ、电子邮箱等于11月7日前报送至学科建设处（见附件4）。

联 系 人：赵  良

联系电话：84533024

电子邮箱：zhiaolia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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